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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润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绍兴上虞董达针织服装厂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绍兴润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绍兴上虞董达针织服装厂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绍兴

润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绍兴上虞董达针织服装厂。绍兴润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绍兴上虞董达
针织服装厂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上虞董达针织服装厂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
日起向绍兴上虞董达针织服装厂清偿债权本金及孳息。

特此公告
绍兴润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5-88750502
绍兴上虞董达针织服装厂联系电话：0575-82368888 绍兴润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董达针织服装厂
2018年8月8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华鸿色纺有限公司

本金（截至2016年10月31日）

25999656.17

利息（暂计至2016年10月31日）

2017100

借款合同

1、2015信银杭绍虞贷字第005655号

担保人名称

1、抵押人：浙江华鸿色纺有限公司 保证人：董庆中、王敏、周渭忠、徐兆千、陈建珍

王奇雄与王云明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王奇雄与王云明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王奇雄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

让给王云明，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继承人向王云明履行还款
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转让方：王奇雄
受让方：王云明
2018年8月8日

注：具体本金、利息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18年3月31日

借款人（主债务人）

绍兴县明永纺织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绍县）字0524号、2013年（绍县）字1562号、
2013年（绍县）字2116号、2013年（绍县）字2124号、
2013年（绍县）字2271号、2014年（绍县）字0624号

担保合同
2012年绍县（保）字0115号、2013年绍县（保）字0161号、2013年绍县（保）字0279号、2012年绍县
个（保）字0115号、2012年绍县（个保）字0106号、2013年绍县（个保）字0161号、2013年绍县（个保）
字0279号、2013年绍县（个保）字0280号、2013年绍县（个保）字0281号、2014年绍县（抵）字0188
号、2013年绍县（抵）字1124号

担保人（从债务人）

绍兴县大有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县花似锦
针纺面料有限公司、张建国、林雪平、胡益、
王韬、陈婉桔、徐明永、陈婉利

贷款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20447150.24

利息

10671278.71

任四兵与王奇雄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任四兵与王奇雄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任四兵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

让给王奇雄，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继承人向王奇雄履行还款
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转让方：任四兵
受让方：王奇雄
2018年8月8日

注：具体本金、利息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18年3月31日

借款人（主债务人）

绍兴县明永纺织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绍县）字0524号、2013年（绍县）字1562号、
2013年（绍县）字2116号、2013年（绍县）字2124号、
2013年（绍县）字2271号、2014年（绍县）字0624号

担保合同
2012年绍县（保）字0115号、2013年绍县（保）字0161号、2013年绍县（保）字0279号、2012年绍县
个（保）字0115号、2012年绍县（个保）字0106号、2013年绍县（个保）字0161号、2013年绍县（个保）
字0279号、2013年绍县（个保）字0280号、2013年绍县（个保）字0281号、2014年绍县（抵）字0188
号、2013年绍县（抵）字1124号

担保人（从债务人）

绍兴县大有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县花似锦
针纺面料有限公司、张建国、林雪平、胡益、
王韬、陈婉桔、徐明永、陈婉利

贷款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20447150.24

利息

10671278.71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绍兴啄木鸟家居服饰发展有限公司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绍兴啄木鸟家居服饰发

展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债权总金额为人民币29517410.08元，其中
债权本金合计为人民币29517410.08元，利息0元（封包基准日2018年7月24日，
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5月31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
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登录淘宝资

产处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长城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
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
交易条件：一次性全额付款。
竞价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13 日 10 时至 2018 年 8 月 14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

外）。起拍价2952万元，保证金300万元，增价幅度10万元。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

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俞程程
联系电话：0571-88935604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5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8月8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绍兴柯桥通荣毛毡有限公司等4户不良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绍兴柯桥通荣毛毡有限

公司等4户不良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债权总金额为人民币65754881.76元，
其中债权本金合计为人民币61031595.95元，利息4723285.81元（利封包基准日
2018年7月24日，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5月31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
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登录淘宝资

产处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长城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
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
交易条件：一次性全额付款。
竞价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13 日 10 时至 2018 年 8 月 14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

外）。起拍价5188万元，保证金520万元，增价幅度10万元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

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俞程程
联系电话：0571-88935604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5楼
邮政编码：310002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8月8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绍兴滨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绍兴滨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

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 单位：元

债权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长城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
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
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

料为准。
联系人：俞先生
联系电话：0571-88935604 传真：0571-85167878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8月8日

序号

1

2

3

4

债务企业名称

绍兴滨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远东新聚酯有限公司

宁波市宏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慈溪市瑞达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余额

67,638,633.09

7,968,062.21

2,991,575.23

15,000,000.00

82,638,633.09

债权利息

711,215.12

0

0

205,838.70

917,053.82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17年5月31日

2017年5月31日

2014年1月1日

2014年1月1日

担保情况

保证

无

保证

保证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科恩卫浴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温州科恩卫浴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Z2017091201《债权转让合同》，光大金瓯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温
州科恩卫浴有限公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科恩卫浴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温州科恩卫浴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

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科恩卫浴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联系电话：0577-88333755
科恩卫浴联系电话：13868607086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科恩卫浴有限公司
2018年8月8日

截止基准日：2017年7月28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发放行

温州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分行

温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天朗卫浴有限公司

浙江天朗卫浴有限公司

浙江天朗卫浴有限公司

浙江天朗卫浴有限公司

浙江天朗卫浴有限公司

浙江天朗卫浴有限公司

浙江天朗卫浴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90112012283337

90112013281092

90112013281120

90112013281057

90112012283366

90112013281138

90112012283187

合同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发放金额

600.00

280.00

280.00

170.00

200.00

70.00

400.00

2000.00

本金余额

600.00

280.00

280.00

170.00

200.00

70.00

400.00

2000.00

利息余额

283.64

126.76

126.76

76.96

91.41

31.69

181.49

918.72

担保人名称

浙江天朗卫浴有
限公司，温州市天
朗五金洁具有限
公司，谢红卫，朱
冬莲

担保合同编号

ZD90112012000
00218,
ZB90112012000
00517,
ZB90112012000
00518

垫付费用

3.00

备注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
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7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
温州科恩卫浴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
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